
国务院关于地方税务机构管理体制问题的通知

（1997 年 10 月 21 日  国发〔1997〕34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

属机构：

1994年实行税务机构分设以来，工商税收一直保

持了较高的增长幅度，新的财税体制得到了巩固和完

善。地方税收工作也取得全面进展，在保证地方财政收

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最近

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冲击国家统一税法、干扰税收执法

的问题比较突出；地方税务机构人员急剧膨胀，管理体

制也不够规范。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将对进一步深化财

税体制改革、推进税收征管改革以及地方税务机构的

建设带来不利影响。

为加强对地方税务机构的领导，规范和完善地方

税务机构管理体制，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地方税务局实行

上级税务机关和同级政府双重领导、以上级税务机关

垂直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即地、市以及县（市）地方

税务局的机构设置、干部管理、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由

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税务机构垂直管理。

二、为保证地方税务机关独立执法，地方财政机关

不得与税务机关合并，已经合并的要立即纠正。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地方

税务机构的领导，重视地方税务机构的建设，采取有力

措施维护和强化地方税务机构的独立执法地位。

本通知下发后，凡过去有关规定与本通知精神不

符的，一律以本通知为准。

国务院关于编制1998 年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的通知

（1997 年 12 月 2 日  国发 [1997] 36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

属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规定，现就编制

1998 年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编制 1998 年预算的指导思想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五大

精神。以“九五”计划和 1998年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为

依据，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控制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强

农业基础地位，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优化经济结构，提

高对外开放水平，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

社会全面进步。继续贯彻稳中求进的方针，坚持适度从

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深化和完善财税体制改革，逐步

提高“两个比重”，建立稳定平衡的国家财政。

二、1998 年财政收入政策要点

1. 积极稳妥地安排财政收入。逐步提高财政收入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财政收入的增幅要不低于国

民经济的增幅。

2. 努力开辟财源。在调整和优化结构的基础上，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育新的财源增长点。

3. 完善税制，扩大税基，加强税收征管，严格以

法治税，控制税收减免，取消到期的税收减免政策，减

少税收流失，增加税收收入。

4. 通过国有企业“三改一加强”，促进企业加强财

务和成本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扭亏增盈，增加

财政收入。

5. 加强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按规定将非税收入

纳入预算。

三、1998年财政支出政策要点

1. 财政支出的增长要低于财政收入增长，中央财

政赤字要在上年的基础上缩小100亿元，地方财政要

收支平衡，力争略有结余。

2. 在坚持量入为出、控制总量的基础上，保证重

点支出、压缩一般支出，加大调整支出结构的力度。

3.1998年财政支出安排的重点是：

——保证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推进。对国有企业

分流富余人员和下岗职工，财政要安排必要的支出，采

取财政、企业、社会多方筹集资金的办法，保障下岗职

工基本生活和再就业培训。支持国有企业兼并、破产，

增加银行呆账准备金，将尚未转完的“拨改贷”资金转

为国家资本金，对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继续按规定

返还部分所得税补充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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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粮食政策的落实。继续执行按保护价敞

开收购粮食的政策，各地要按中央规定比例足额安排

并增加粮食风险基金。

——支持扩大对外开放。促进进出口贸易和外商

直接投资稳定增长，适当调整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和个

别行业出口退税政策。

——保证工资政策的落实。对1997 年行政事业单

位职工正常晋档晋级、调整基础工资翘尾部分和1998

年连续五年考核合格的公务员晋升级别工资等，在预

算安排中要予以保证。

——严格控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各级政

府安排的预算内投资原则上不再用于新的工业项目。

四、编好政府性基金预算

各地政府要按国务院的要求，切实加强对已纳入

预算的各项基金的管理。中央政府性基金中用于中央

所属单位开支的，列入中央本级预算；用于地方单位开

支的，列入补助地方预算，不得擅自将中央政府性基金

转入地方政府性基金或挪作他用。财政部门要按基金

收入情况和支出预算及时拨付。各地政府要从本地实

际情况出发，把应该纳入预算管理的预算外资金全部

纳入预算管理。

五、圆满完成1997 年预算，编制好 1998

年预算

1997 年 1 至10 月份，预算执行情况较好，但也存

在不容忽视的问题，欠交“两税”十分严重，年底前的

财政工作重点是：抓收入、抓节支、保平衡、保稳定。

中央收入如果有超收，应主要用于压缩赤字；地方收入

如有超收，除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外，要加快农业、

教育、科技等法定支出的拨款进度，确保这些支出不低

于法定增长比例。1997 年中央财政赤字不能突破预

算，地方财政要确保当年收支平衡。

各部门、各地区在接到本通知后，应立即按照要求

布置落实，着手编制1998年预算。各地应于12 月上旬

前将本地区的预算（草案）简表报财政部审核。预算

（草案）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政府审核

后，于12 月底以前报财政部。中央各部门也应在12 月

底以前将本部门预算（草案）报财政部。财政部于1998

年1 月底以前，将中央预算（草案）和汇总的地方预算

（草案）报国务院审核。

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

（1997 年 12 月 29 日  国发 [1997] 37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

属机构：

为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

设备，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进步，保持国民经济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务院决定，自1998年 1 月

1 日起，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国内投资项目和外商投资

项目进口设备，在规定的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

增值税。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进口设备免税的范围

（一）对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和

限制乙类，并转让技术的外商投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

进口的自用设备，除《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

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进口的自

用设备、加工贸易外商提供的不作价进口设备，比照上

款执行，即除《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口目

录》所列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二）对符合《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

品和技术目录》的国内投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

自用设备，除《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

录》所列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三）对符合上述规定的项目，按照合同随设备进

口的技术及配套件、备件，也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

税。

（四）在上述规定范围之外的进口设备减免税，由

国务院决定。

二、进口设备免税的管理

（一）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权限、程序，

仍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执行。限额以上项目，由国家计

委或国家经贸委分别审批。限额以下项目，由国务院授

权的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计划单列市人民

政府和国家试点企业集团审批，但外商投资项目须按

《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审批。审批机构在批复

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对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鼓励类和限制乙类，或者《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

业、产品和技术目录》的项目，或者利用外国政府贷款

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按统一格式出具确认书。限

额以下项目，应按项目投资性质，将确认书随可行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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